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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贵阳市的任女士向记
者反映，她在毕节市兰苑花园小
区居住，因在小区业主群质疑业
委会不召开业主大会便擅自让新
物业公司通过试用期的行为时，
不满社区支书刘某的“开不开业
主大会，怎么开是业委会的事”的
回应，而骂刘某是“草包支书”。
刘某报警后，她被毕节市七星关
区洪山派出所民警用手铐铐到了
毕节市并被行拘3日。

1月26日澎湃新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智能手
机的普及，网络逐渐成为人们离
不开的工具。在微信群或朋友圈
发表个人言论也成了比较流行的
表达方式。而近年来，一些人因
在微信群或者朋友圈辱骂他人被
判赔偿甚至被行政拘留的事情时
有发生。这警示人们网络不是法
外之地，利用网络时应遵循规
则。但是，仅仅因为行为人“辱
骂”社区支书为“草包支书”便被
行政拘留的事件，无疑存在难以
服众的情形。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公
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
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
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如前所述，在群友
众多的微信群内辱骂他人，显然
属于公然侮辱他人，且其危害后
果比在现场辱骂他人更甚。那
么，行为人理当为此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乃至行政处罚责任。

但是，具体到“草包支书”事
件中，行为人是否构成公然侮辱
他人，恐怕有待商榷。一般来说，

“草包”属于形容某个人没有能力
和能耐的贬义词。公然称某个人
为“草包”自然有贬低、损毁该人
能力不强意思。然而，该贬低行
为所带来的危害尚未超过辱骂、
侮辱他人的危害。毕竟，公然辱
骂他人，贬低其人格，羞辱其品
行，贬损其名誉行为给被害人带
来的伤害较为严重，已经上升到
治安违法的高度。

而称某个人为“草包”却未必
带有严重侮辱的意味，只可能是
表达对某个人的不满。尤其是，
此事件中，涉事社区支书属于履
行公务的人员，带有“公职身
份”。而众所周知，公职人员无论
是在履行公务时，还是在日常生
活中，都应自觉接受公众监督和
批评。对于公众的一些过激言
论，其理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态度保持一定的容忍。

具体到“草包支书”事件中，
当事人称呼“草包支书”既带有对
其工作不满的意思，也带有贬低其
能力的意思。但如果说带有严重
侮辱他人的意思，则过于苛刻。要
是连这样的称呼都要被处罚，就显
得对一些公职人员保护过度。这
既无利于公众行使监督权，让人们
行使监督权时战战兢兢，且无利于
提高政府公信。

此外，日常生活中，人们因琐
事辱骂他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公
安机关是否凡接到类似报警均处
警并处置，也关乎其是否“一碗水
端平”，是否选择性执法问题，值
得引起注意。惟有严格公正地执
法并处理相关纠纷，方能抚平纠
纷各方的疑惑与不满，也能廓清
疑虑，提升执法公信力。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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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群中骂“草包支书”被行拘冤不冤
史洪举

保障婚姻知情权
不必靠“结婚冷静期”
李英锋

图说世相

“老人绿色通道”
是疫情防控的人性化举措
郝冬梅

不会手机挂号？保留“人工
窗口”。不会用健康码？走“绿色
通道”。为在疫情防控之下，方便
老年人就医，宁波市卫生健康委
向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发出通知，
要求加快解决老年人在就医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

1月26日《宁波晚报》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在很
多场景下都需要使用智能系统，
这样一来，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
人就遇到了困难，一些老人没有
健康码，还有一些老人不会用手
机挂号。如何实现疫情防控和必
要服务的对接？宁波市针对老人
在预约、挂号、配药等环节遇到的
困难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办法。不
会手机挂号？保留“人工窗口”。
不会用健康码？走“绿色通道”。

也有人会认为，疫情防控是
大局，给老人留下“绿色通道”不
是在给疫情防控添乱吗？其实不
然，给老人留下“绿色通道”并非
是给疫情防控添乱。因为查验健
康码并非是唯一安全方式。就比
如说宁波，他们设置了“身份证核

验通道”，老人只要提供身份证就
可以查到出行轨迹。通过身份证
查询出行轨迹，一样具有健康码
的功能和属性。对于工作人员来
说确实增加了工作量，而对于老
人来说却方便了他们的就医。而
且，并没有因为有了“绿色通道”
就降低了疫情防控的标准。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出现了
不少涉及老人的难题：比如，有的
公交车司机，将不会使用健康码
的老人拒之门外；比如，有的超市
打着疫情防控的名义拒绝现金交
易，导致老人无法购买生活用
品。这些尴尬都需要用人性化来
化解。

宁波医院设置的“老人绿色
通道”应该给我们留下更多思考
的空间：严格的疫情防控之下，如
何让老人的出行和生活更加方
便！笔者认为，“严格防控措施”
和“便捷老人生活”不是矛盾体，
应该给“不会使用健康码”“不会
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打造更多

“绿色通道”。在坚持“非必要不
外出”的大形势之下，也要确保

“需要外出的老人”走得更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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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必要设立结婚冷静
期？”近日，这一话题引爆网络，继

“离婚冷静期”被写进民法典后，
“结婚冷静期”也被提了出来，并
迅速冲上热搜。

1月26日《法治日报》

“离婚冷静期”针对的是尚处
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目
的是防止夫妻冲动离婚，给夫妻
设一个后悔期、缓冲期。而按照
有关人士的建议：“结婚冷静期”
针对的是已经办理婚姻登记（建
立婚姻登记异议期，即为“在登记
和生效之间，插入一个知情和调
查的期限”）的男女，目的是防止
一方隐瞒婚史、病史、债务情况、
家庭情况等信息，给拟结婚公民
提供一个调查期、知情期。在调
查期内未发现隐瞒问题的，登记
自动生效，在调查期内发现隐瞒
问题的，由拟结婚双方自主选择
登记是否生效。

生活和案例告诉我们，确实
有一些人在婚前向对方隐瞒了重
大疾病等信息，侵犯了对方的知
情权和婚姻选择权，给婚姻生活
埋下了隐患。公民在进入婚姻殿
堂之前，确有必要了解掌握对方
的健康状况等相关信息，排除相
关的风险隐患，这样，夫妻双方才
能相互信任，婚姻关系才能建立
在牢靠的基础之上。但是，调查

了解对方的信息，保障婚姻知情
权，不必靠“结婚冷静期”，在登记
之前，双方就有大把的时间，完全
可以在登记之前调查了解对方的
有关信息，并决定是否办理登记，
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做
的。为何要化简为繁，先登记后
调查再确认效力呢？可以说，“结
婚冷静期”并不符合情理，不符合
日常的结婚习俗和流程，有一种
为了冷静而冷静的牵强感觉。

当然，对一些重大疾病信息，
可能通过常规手段难以知情，因
此一些专家也建议恢复强制婚检
制度。强制婚检可以有效满足双
方的知情权，在知情基础上，再由
双方对婚姻进行自主选择，也符
合婚姻自由的原则，能为婚姻剔
除一些运行风险。由于强制婚检
的信息只限于婚检机构及拟结婚
双方知晓，并不会侵犯公民的隐
私权。

而恢复强制婚检制度不乏法
律依据，《母婴保健法》第十二条就
明确规定：男女双方在结婚登记
时，应当持有婚前医学检查证明或
者医学鉴定证明。修改《婚姻登记
条例》这一行政法规，恢复强制婚
检制度，既是保障公民婚姻知情权
和选择权的需要，也是实现下位法
与上位法的统一的需要，还有利于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具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和现实意义。

如果周末要出游，你会选择去哪些地方？最近几年，高颜值、有特
色的网红书店越来越多，成为年轻人热衷一去的打卡地。近年来，书店
一直面临转型的压力，也有人提出，“高颜值”真的对书店生存有益吗？
在网红书店里，书会不会沦为拍照的“道具”？ 1月26日中新网

别让网红书店
沦为“拍照道具”


